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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
云青学办〔2021〕3 号

关于做好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

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、省金融团工委、省非公经济

组织团工委、驻京团工委，各厅局、企业、高校团委，团省委机

关各部（处）室、直属单位，省青基会：

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，各级团组织认真开展“学党史、强

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，取得阶段性成效。特别是在习近平总

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，

全团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，引导广大青少年迸发汇聚“请

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的青春强音。着眼聚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“七

一”重要讲话精神这一主线，推动全省共青团党史学习教育走深

走实，根据共青团中央中青明电〔2021〕29 号《关于做好“学

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结合云南工作实际，经团省委书记会批准，现就做好“学党

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。以组织

化学习为基本形式，推动团、队基层组织有计划、分专题学习习

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。秋季学期开学后，学校共青

团要以团支部为单位开展 1 次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

神专题学习交流会和 1 次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主题团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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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先队组织要以中队为单位开展 1 次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主

题活动课。“十·一三”期间，少先队组织要集中开展“请党放

心，强国有我”主题中队会、收看云队课直播。要组织各级青年

讲师团、红领巾巡讲团成员配合团、队组织化学习，深入学校、

机关、企业、农村、社区开展宣讲交流。要把习近平总书记“七

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团校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必

修课程，开展持续系统的教育培训。

二、注重学习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史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

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高度评价和当代

中国青年的殷切期望，结合组织特色和工作实际，在党史学习中

安排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史专题学习。要以各级团的领导机关

和团干部为重点，熟悉掌握应知应会的史实知识，准确把握百年

中国青年运动的经验启示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

路的决心信心。要组织广大团员青年了解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

基本发展历程和重要历史事件，增进“听党话、跟党走”的自觉

性，增强团员光荣感责任感。各级团组织要利用好团中央推荐的

中国青年运动史学习阅读书目抓好学习。

三、深化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。按照“12345”

思路，办好“五大方面”的实事，在继续做好前期部署的服务大

学生就业、心理减压、自护教育以及广泛开展少先队实践活动等

工作的基础上，围绕落实“双减”政策、青少年精神素养培养、

防疫救灾等工作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工作，

推出具体可行的“实事项目”，为遇到实际困难的青少年及家庭

排忧解难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。

四、持续推出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文化产品。聚焦学习习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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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制作推出优秀文艺作品和网络文

化产品，认真组织好新一季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、“红

领巾爱学习”网上主题队课。各地团属媒体要结合新中国成立

72 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、中央经

济工作会议等重要时间节点和会议活动做好宣传，将习近平总书

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宣传阐释贯穿始终。

五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工作落实。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体现在具体行动上、融入到实际工作

中。继续推动《云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（2018—2025 年）》

落实，打通联系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的渠道。把握全面深化共青

团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时间节点，全面贯彻落实团十八大和团十八

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各项部署，革新思维理念、管理

机制、能力素养、作风习惯，以过硬工作业绩展示党史学习教育

成效。

六、结合团员先进性评价、年度教育评议开展好专题组织生

活会。认真落实《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

和《新时代共青团员激励机制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团员年

度教育评议，围绕有信仰、讲政治、重品行、争先锋、守纪律的

指导标准，全面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，评价结果及时录入“智慧

团建”系统。结合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年度教育评议，以支部为单

位集中开展 1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，交流学习体会，查找差距不足，

明确努力方向。团员要联系思想、学习和工作实际，重点对照习

近平总书记对团员青年一以贯之的要求和希望，思考新时代的奋

斗方向；对照先进党员事迹，思考担负的职责使命；对照团员先

进性评价标准，查找自身不足，明确改进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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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团组织要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

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把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

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重点工作，有计划、有步骤推进，持续

抓好落实。对组织健全稳定但又尚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支部，

要督促核查、区分情况、分类处置。注意带动好少先队学习活动，

同部署、同推进。要及时总结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并于每月 25 日

将工作开展情况、特色亮点、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报团省委党史

办，报送邮箱：yngqtdsxxjy@163.com；联系人：刘东先，陈梦；

联系电话：13759118583，189870188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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